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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09� � �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2025-129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了控股股东李虎先生的通知，获悉其

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李虎 是 2,000,000 2.52 0.88 否 否

2025年

12月29

日

2026年12

月29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个人资金需求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李虎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记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李虎 79,410,129 35.00 6,050,000 8,050,000 10.14 3.55 8,050,000 100 63,146,007 88.49

注：本表中相关数据的计算默认已质押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实际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处理结果为准。

李虎先生配偶田华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不存

在被质押的情形。

二、其他说明

李虎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等。本次股份质押亦不存在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

发生变更，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亦不涉及业绩补偿

义务。

关于李虎先生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李虎先生出具的关于质押部分股份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766� � � �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2025-46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30日

以微信和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2.2025年12月31日上午9时30分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4.会议由董事长张玉富先生主持，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鉴于2025年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贷款即将到期，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

营和发展的需要， 公司拟再次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最高额不超过12,000万元的

融资贷款，在该额度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本次申请融资额度拟以公司部分自有土地、房产作为抵押，具体如下：

抵押人 抵押物名称 权证号 所处地址 占地面积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土地及房产

吉（2018）通化市不动产权第

0011621号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桦树

村

共有宗地面积：95262㎡；房屋

建筑面积69738.6㎡

公司拟用于抵押的上述自有资产截止 2025年9月30日的账面价值总额为19,492.81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4.24%。

本次贷款期限、贷款利率、贷款用途等内容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签订的相

关协议为准。

除本次抵押外，上述抵押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权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申请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 � �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 2026-001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

证上审（再融资）〔2025〕353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 并按审核问询函要

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 现根据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

回复》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

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1963�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78

可转债代码：1130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重银转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获得监管机构核准

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行于2025年12月31日收到《重

庆金融监管局关于重庆银行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渝金管复 〔2025〕177号）， 同意本行修订后的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行修订后的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和本行网站（www.cqcbank.com）。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6-001

债券代码：254104 债券简称：24渝建01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6日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

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

与表决的董事8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8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重庆建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机构调整的议案》

为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公司战略执行力、运营管控力和市场竞争力，董事会同意对公司总

部内设机构进行优化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为实施已中标的沙特阿拉伯工程项目，董事会同意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50万沙特里亚尔（约100万元人民币）在当地注册成立其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88638� � � � � � � �证券简称：誉辰智能 公告编号：2026-001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

请并购贷款并质押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并质押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持有

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嘉洋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嘉洋电池” ）60%的股权质押，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人民币9000万元的并购贷款， 并签署 《境内并购借款合同》、《质押合

同》，用于支付收购嘉洋电池股权或置换已支付的并购交易款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5

日披露的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0）、《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并质押控股子公司股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完成 《境内并购借款合同》、

《质押合同》的签订，于2025年12月30日办理完成嘉洋电池60%股权出质登记，并取得《股权出质设立

登记通知书》，相关情况如下：

质权登记编号：202512295577

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深圳市嘉洋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17238374

出质人：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人证件号码：914403000589868964

出质股权数额：600万股股份

质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质权人证件号码：91440300G34780603E

特此公告。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002331� � � � �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3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

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1、现金管理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

资金，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2、现金管理额度和期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5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为自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

月。 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现金管理投资产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是发行主体为银行、证券公司、信托

公司或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上述投资产品不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中相关

章节规定的风险投资产品。

4、实施方式

在上述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本届董事会任期内行使相关决策权及签署相关

文件。

5、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所使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决策程序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7、公司拟向不存在关联关系的金融机构投资产品，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构成关联

交易。

二、投资存在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尽管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或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的是发行主体为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或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2）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司

财务部会同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购

买理财产品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

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进行现金管理的明细及相

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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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31日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5年12月26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陈翔炜先生、杨洋先生、毛志苗先

生、杨波先生、帅红梅女士、张桂森先生、王忠诚先生、张娜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陈翔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翔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一。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陈翔炜、杨波、张桂森（独立董事），其中陈翔炜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张娜（独立董事）、张桂森（独立董事）、陈翔炜，其中张娜为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

士；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忠诚（独立董事）、张娜（独立董事）、陈翔炜，其中王忠诚为召集人；

（4）提名委员会：张桂森（独立董事）、王忠诚（独立董事）、陈翔炜，其中张桂森为召集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上述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一。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陈翔炜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陈翔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

骞予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二。

张骞予先生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589号

电话：0551-62969206

传真：0551-62969207

邮箱：zhangqianyu@wantong-tech.net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陈翔炜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孙胜先生、张骞予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许晓伟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二。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杨敬梅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三。

杨敬梅女士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589号

电话：0551-62969206

传真：0551-62969207

邮箱：yangjingmei@wantong-tech.net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刊登于2026年1月5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7、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暨外汇掉期业务额度的议案》

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暨外汇掉期业务额度的公告》刊登

于2026年1月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员工代为购买并持有固定资产的议案》

为响应合作单位政策导向，维护良好客情关系，确保业务持续健康推进，同时根据公司资产配置需

要，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580万元授权非关联员工代为向上海迈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并持有位于上

海市青浦区的房产。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分行分别申请综合授信额度3,000万、5,000万，授信期限为1年。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等。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审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资格的决

议》；

3、《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附件一：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

陈翔炜先生：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TCL金能电池有限公司、

广州蓝月亮有限公司，历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长、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烟台华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烟台华东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安徽汉高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市天安怡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盈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西藏硕辉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4,000,000股，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杨波先生：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曾任三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战略

与投资发展中心总经理、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经理、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晓清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中心副主任、张北云联数据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北云界领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云下汇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除在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张桂森先生：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古典文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曾

任北京锐思爱特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东莞市净诺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贵州省仁怀

市波波匠酒业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易堂悟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力盛云动

（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锐思爱特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基金

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兼职教授、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北

京林业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2021年2月已通过独立董事培训，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编号2111827926号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王忠诚先生：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曾于

北京中关村建设集团任法律部经理，后执业于广东江山宏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2006年至今任北京市环

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担任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诺传播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米

道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格威特生态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辽宁华天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的任职要求。

2015年7月已通过独立董事培训，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编号370188号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张娜女士：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 曾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会计学博士后、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及副教授，现任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会计、审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担任北京赛科希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苏州久美玻璃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证互通资本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凯德石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2016年1月已通过独立董事培训，取得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1606815709号证书。

附件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陈翔炜先生：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TCL金能电池有限公司、

广州蓝月亮有限公司，历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长、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长、烟台华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烟台华东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安徽汉高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市天安怡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盈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西藏硕辉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4,000,000股，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张骞予先生：199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职于申万宏源证券、中

德证券、中国人寿股权投资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500,000股，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

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

要求。

孙胜先生：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董

事、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监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股票539,060股（其中限制性股票500,000股），未曾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

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许晓伟女士：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 曾任

世纪金源集团安徽区域财务总监、公司财务副总监、华通力盛(北京)智能检测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

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安徽皖通城市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天津市天安怡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安徽皖通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安徽行云天下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亲益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500,000股，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

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附件三：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杨敬梅女士：199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拥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018年4

月至今在公司任职，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主管，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70,000股，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

理》《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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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31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3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589号公司305会议室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翔炜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总计123人，代表股份125,414,3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272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人，代表股份1,32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086%。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22人，代表股份124,092,3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643%。

4、公司董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

关人士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963,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5%；反对43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8%；弃权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399,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894%；反对4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9%；弃权1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011,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87%；反对39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5%；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57%。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同意124,922,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5%；反对45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0%；弃权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6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357,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507%；反对4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77%；弃权3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6%。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85,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87%；反对3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0%；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3%。

同意29,446,0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69%； 反对3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0%；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90,025,

330股，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5.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34,968,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15%；反对3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0%；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29,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910%；反对3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0%；弃权2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34,968,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15%；反对3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0%；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29,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910%；反对3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0%；弃权2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4,968,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06%；反对39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8%；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29,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899%；反对39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0%；弃权2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34,983,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39%；反对3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0%；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44,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412%；反对3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0%；弃权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0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34,981,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94%；反对39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55%；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42,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358%；反对3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43%；弃权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0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34,981,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94%；反对39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55%；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42,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358%；反对3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43%；弃权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07、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34,983,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30%；反对39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8%；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44,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402%；反对39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0%；弃权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0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34,983,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30%；反对39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8%；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44,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402%；反对39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0%；弃权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0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34,968,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06%；反对39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8%；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29,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899%；反对39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0%；弃权2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10、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34,967,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92%；反对39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8%；弃权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28,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883%；反对39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0%；弃权2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73,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48%；反对39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8%；弃权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34,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067%；反对39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0%；弃权1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73,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56%；反对3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0%；弃权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34,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077%；反对3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0%；弃权1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72,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39%；反对39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7%；弃权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33,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057%；反对3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10%；弃权1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72,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39%；反对39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7%；弃权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34%。

同意29,433,7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57%； 反对39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10%；弃权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94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39%；反对43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1%；弃权3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378,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198%；反对4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67%；弃权3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6%。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124,998,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6%；反对3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3%；弃权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34,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077%；反对3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0%；弃权1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认购对象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73,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48%；反对3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0%；弃权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4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34,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067%；反对3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0%；弃权1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34,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71%；反对39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0%；弃权5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6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395,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791%；反对3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0%；弃权57,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70,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3%；反对39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8%；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29,431,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966%；反对39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0%；弃权2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实行等额选举，应选非独立董事5人。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当选的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为陈翔炜先生、杨洋先生、毛志苗先生、杨波先生、许晓伟女士。 任期三年，自本次股

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算。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5.01、选举陈翔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5,267,1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091%，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9,741,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6.1371%。

15.02、选举杨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1,767,0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183%，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6,241,7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4114%。

15.03、选举毛志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5,267,2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091%，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9,741,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6.1371%。

15.04、选举杨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5,267,1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091%，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9,741,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6.1370%。

15.05、选举许晓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5,268,4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102%，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9,743,1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414%。

1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实行等额选举，应选独立董事3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未提出异议。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当选的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为张桂

森先生、王忠诚先生、张娜女士。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算。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6.01、选举张桂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5,230,6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800%，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9,705,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6.0146%。

16.02、选举王忠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5,456,2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599%，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9,930,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6.7704%。

16.03、选举张娜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15,231,9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810%，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19,706,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6.018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力、赵连冠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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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

暨外汇掉期业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暨外汇掉期业务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烟台华

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电子”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600万元（或等值外币）与银行

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掉期业务，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25年8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暨外汇掉期业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5）。

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外汇套期

保值暨外汇掉期业务额度的议案》，为进一步防范进出口业务中的汇率风险，公司拟调整华东电子开展

外汇掉期业务的额度，调整后的交易金额为“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 ，其他内容不变。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外汇掉期业务交易情况概述

1、交易目的

国际市场业务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东电子战略发展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海外业务主要采用外币

结算。为有效防范进出口业务中的汇率风险，降低汇率波动给华东电子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不影响正常生

产经营的情况下，华东电子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掉期业务。

外汇掉期业务，是公司与银行以A货币交换B货币，并按照事先约定的金额、汇率在未来某一特定日

期，再以B货币换回A货币的交易。

2、交易金额

调整前：

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600万元（或等值外币），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

使用。

调整后：

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在授权期限内可循

环使用。

3、交易方式

经监管机构批准，与具有掉期业务经营资格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交易工具为外汇掉期，币种

为美元。

4、交易期限

本次外汇掉期业务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授

权期限，则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至单笔交易终止时止。

5、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华东电子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外汇

套期保值暨外汇掉期业务的议案》，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于2025

年12月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暨外汇掉期

业务额度的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开展外汇掉期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东电子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稳健原则，不进行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外汇

交易，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业务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

为目的。 但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仍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市场风险：外汇掉期业务需要对汇率走势作出预判，一旦汇率预测发生方向性错误有可能给公司

造成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外汇掉期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

险。

3、履约风险：外汇掉期业务存在合约到期无法履约造成违约而带来的风险。

4、其他风险：因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

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四、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为应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上述风险，公司通过如下途径进行风险控制：

1、为避免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损失，公司及子公司会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

境变化，定期回顾方案，适时调整策略，最大限度的避免汇兑损失。

2、公司已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就业务操作规定、审批权限、管理及内部操作流程、

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和档案管理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3、财务部将严格按照《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进行操作，加强过程管理；审计部对外

汇掉期业务交易的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进行监督审查，并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报告业务的开展情况。

4、 华东电子仅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掉期业务， 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

险。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过有效运用外汇掉期工具，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财务稳健性，有利于加强

外汇风险管控能力，规避汇兑损益对经营业绩可能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抵御风险能力。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执行。

六、备查文件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